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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25-079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303,098,6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39%；广汇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881,44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7.64%，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9%。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广汇集团”）通

知，广汇集团将其质押给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

除质押手续，具体如下：

一、解除股份质押情况

广汇集团于近日将其质押给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

25,7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完毕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25,7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9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0

解除质押时间 2025 年 10 月 20 日

持股数量（股） 1,303,098,651

持股比例（%） 20.3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881,44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7.6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79

经与广汇集团确认，本次解除股份质押后续暂无再质押的计划，

若后续存在股份质押计划，广汇集团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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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广汇集团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解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解押后剩

余被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

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303,098,651 20.39 907,140,000 881,440,000 67.64 13.79 - - - -

合计 1,303,098,651 20.39 907,140,000 881,440,000 67.64 13.79 - - - -

1、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128,500,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86%，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1%，对应融资余额为 42,5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 235,940,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8.11%，占公

司总股本的 3.69%，对应融资余额为 77,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303,098,6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39%；累计冻结股份

191,458,651 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881,440,000 股（其中：标记股

份 135,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7.64%，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79%。

2、控股股东广汇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上述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

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经营管理等

其他产生影响。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广汇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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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空间，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

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若

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

公司后续将持续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广汇集团所持股份解质押等

股份状态及风险情况进展，严格遵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